
 

 

 

     
 
    
 

 

 

 

   
 

 

 

 

   
 

 

 

 

章： 300 官方法律程序條例 憲報編號 版本日期

詳題  30/06/1997

本條例旨在修訂關於官方的民事法律責任及權利的法律，修訂關於由官方提出及針對官方提出的民

事法律程序的法律，修訂關於在某些涉及官方的事務或財產的個案中非官方的人的民事法律責

任的法律，並且為與前述事宜相關的目的而修訂法律。 

[1957年11月1日] 1957年A81號政府公告 

(本為1957年第18號) 

條： 1 簡稱  30/06/1997

第I部 

導言 

本條例可引稱為《官方法律程序條例》。 

條： 2 釋義 L.N. 362 of 1997 01/07/1997

(1) 本條例中凡提述本條例的條文，除文意另有所指外，須包括提述為施行本條例而訂立的法

院規則。 

(2) 在本條例中，除文意另有所指或另有明文規定外，下列各詞的涵義即為於此分別給予該等

詞的涵義─ 

“人員”(officer) 就官方而言，包括官方的任何受僱人； 

“民事法律程序”(civil proceedings) 包括為追討罰款或罰金而在最高法院或地方法院進行的法律程

序，但不包括性質屬假若在英格蘭則於女皇陛下高等司法院皇座法庭公訴部*進行的法律程序； 

“代理人”(agent) 當用於官方時，包括由官方僱用的獨立承辦商； 

“命令”(order) 包括判決、判令、規令、裁決或宣布； 

“法定責任”(statutory duty) 指由任何國會法令或條例施加或根據任何國會法令或條例施加的任何責

任； 

“法院規則”(rules of court) 指由權力機關訂立的規則，而該權力機關是當其時有權力訂立規則及命

令以規管最高法院或地方法院(視屬何情況而定)的常規及程序的； 

“訂明”(prescribed) 指由法院規則訂明； 

“針對官方提出的法律程序”(proceedings against the Crown) 包括在官方提出的法律程序中藉抵銷或反

申索而提出的申索； 

“船舶”(ship) 包括各類非靠槳力推進而用於航行的船隻。 

(3) 在本條例中，凡提述私人身分的女皇陛下，須解釋為包括提述蘭加斯特公國#的女皇陛下。 

(4) 在本條例第IV或V部中，凡提述由官方提出或針對官方提出的民事法律程序，或以官方作為

一方的民事法律程序，須解釋為包括提述以律政司司長或任何政府部門或任何作為官方人員的官方

人員作為一方的民事法律程序： 

但為施行本條例第IV及V部，不得只因民事法律程序是由律政司司長基於其他人的促訟而提

出，而將官方視為任何法律程序的一方。 (由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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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條例中對任何成文法則的提述，須解釋為提述經由或根據任何成文法則(包括本條例)而修

訂的該成文法則。 

[比照 1947 c. 44 s. 38 U.K.] 

註： 

* “女皇陛下高等司法院皇座法庭公訴部”乃 "the Crown side of the Queen's Bench Division 

of Her Majesty's High Court of Justice" 之譯名。 

# “蘭加斯特公國”乃 "Her Duchy of Lancaster" 之譯名。 

條： 3 起訴官方的權利  30/06/1997

第II部 

實體法 

任何人如在本條例生效日期後有某項針對官方提出的申索，而假若本條例不曾通過，該項申索

本可在經總督同意後根據最高法院規則而強制執行，或本可透過任何因本條例而在香港停止生效的

法規所規定的法律程序而強制執行，或本可透過任何由本條例廢除的成文法則而強制執行，則在符

合本條例條文的規定下，即有當然的權利，可按照本條例的條文採取針對官方的法律程序以強制執

行該項申索，無須總督的同意。 

[比照 1947 c. 44 s. 1 U.K.] 

條： 4 官方的侵權法律責任  30/06/1997

(1) 在符合本條例條文的規定下，官方假若為一名成年而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私人時本會─ 

(a) 就其受僱人或代理人所犯的侵權行為； 

(b) 就某些責任的違反，而按照普通法該等責任是任何人因作為僱主而對其受僱人或代理

人負有的；及 

(c) 就某些責任的違反，而按照普通法該等責任是依存於財產的擁有、佔用、管有或控制

的， 

而須承擔某些侵權法律責任，則官方須承擔所有該等責任： 

但不得就官方的受僱人或代理人的任何作為或不作為而憑藉(a)段針對官方進行法律程序，除非

該作為或不作為若非有本條例的條文本會產生一項針對該受僱人或代理人或其遺產的侵權訴訟因

由。 

(2) 凡官方受任何法定責任所約束，而該項責任對不屬官方及官方人員的人亦具有約束力，在

符合本條例條文的規定下，官方假若為一名成年而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私人時本會就沒有履行該責

任而須承擔某些侵權法律責任(如有的話)，則官方須承擔所有該等責任。 

(3) 凡根據普通法的任何規則或根據成文法則或法規而將任何職能賦予或委予作為官方人員的

官方人員，而該名人員在履行或其意是履行該等職能時犯了侵權行為，則官方的侵權法律責任，須

為假若該等職能是純粹憑藉官方合法地發出的指示而賦予或委予時本會有的一樣。 

(4) 任何成文法則，如對政府部門或官方人員就其所犯侵權行為須負的法律責任的程度予以否

定或限制的，則在根據本條就該部門或人員所犯侵權行為而針對官方提出的法律程序中，就官方而

言適用，一如針對官方提出的法律程序若是針對該部門或人員提出時，該成文法則本會就該部門或

人員而言適用。 

(5) 不得因任何人在履行或其意是履行任何歸於他的屬司法性質的責任時，或在履行或其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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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任何他具有的與司法程序文件的執行相關的責任時所作出或不作出的任何事情，憑藉本條而針

對官方進行法律程序。 

(6) (a) 儘管本條的條文有所規定，不得藉此就官方所擁有的船舶、船塢或海港而將法律責任

施加於官方。 

(b) 本款繼續有效，直至總督藉憲報文告而指定的一個日期為止，而本款的有效期於當時

屆滿。 

[比照 1947 c. 44 s. 2 U.K.] 

條： 5 關於工業財產的條文  30/06/1997

(1) 凡在本條例生效日期後，如官方的任何受僱人或代理人侵犯一項專利，或侵犯一個註冊商

標，或侵犯任何版權，或侵犯任何註冊外觀設計，而有關的侵犯行為是獲得官方授權進行的，則在

符合本條例的條文下，就此項侵犯行為而提出的民事法律程序可針對官方進行。 

(2) 第(1)款或本條例任何其他條文並不影響官方根據《註冊外觀設計條例》(第522章)第36至40

條而具有的權力。 (由1979年第25號第12條修訂；由1997年第256號法律公告修訂；由1997年第52號

第162條修訂) 

(3) 除本條明文規定者外，不得憑藉本條例就侵犯一項專利、侵犯一個註冊商標、或侵犯本條

第(1)款所述的任何版權或註冊外觀設計而針對官方進行法律程序。 

  (由1997年第64號第94條修訂) 

[比照 1947 c. 44 s. 3 U.K.] 

條： 6 關於彌償、分擔、共同及各別侵權行為人，以及共分疏忽

的法律的適用範圍

 30/06/1997

(1) 凡官方憑藉本條例本部而須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則關於彌償及分擔的法律，可就官方如此

承擔的法律責任，由官方強制執行或針對官方而強制執行，猶如官方是一名成年而具有完全行為能

力的私人一樣。 

(2) (由1984年第77號第10條廢除) 

(3) 在不損害本條例第4條的一般效力的原則下，《法律修訂及改革(綜合)條例》(第23章)第21條

(該條修訂關於共分疏忽的法律)對官方具約束力。 

[比照 1947 c. 44 s. 4 U.K.] 

條： 7 與郵包相關的法律責任  30/06/1997

(1) 除下文另有規定外，不得因任何人在受聘為官方受僱人或代理人時所作出或不作出的關於

郵包的事情，而針對官方進行任何侵權法律程序；任何官方人員亦無須就任何前述事宜承擔任何民

事法律責任，但由官方起訴者則除外。 

(2) 儘管《郵政署條例》(第98章)第7條的條文另有規定，如官方受僱人或代理人在以該身分履

行或其意是履行關於接收、運送、派遞或以其他方式處理本地掛號郵包的職能時，因錯誤作為、疏

忽或失責而導致郵包遺失或損壞，則就郵包的遺失或損壞而提出的法律程序可根據本款針對官方進

行： 

但─ 

(a) 不得就在本條例生效日期前掛號的郵包根據本款進行法律程序； 

(b) 在任何根據本款進行的法律程序中可討回的款額，不得超逾訴訟因由產生時有關郵包

的市場價值(不包括郵包所包含的任何訊息或資料的市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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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任何情況下，在此等法律程序中可討回的款額，均不得超逾根據《郵政署規例》(第

98章，附屬法例)規定的在顧及將郵包掛號而繳付的費用後可供補償受屈的人的最高款

額；及 

(d) 官方無須根據本款就任何郵包負法律責任，除非就該郵包而言，《郵政署規例》(第98

章，附屬法例)所訂明的關於本地掛號郵包的條件已獲符合。 

就根據本款而進行的任何法律程序而言，除非代表官方提出的相反證明成立，否則須推定郵包

的遺失或損壞是因官方受僱人或代理人在以該身分履行或其意是履行關於接收、運送、派遞或以其

他方式處理郵包的職能時，其所犯的錯誤作為、疏忽或失責而導致。 

(3) 除非有關郵包的寄件人或收件人提出申索，否則不得根據第(2)款獲得濟助；而該郵包的寄

件人或收件人不論他是否因所申訴損害而受損的人，均有權就該郵包申索該款所指的濟助，並且有

權對根據該款而就該郵包提出的所有申索給予充分的責任解除： 

但如有任何並非該郵包的寄件人或收件人的人提出申請，而法庭信納該寄件人及收件人不能夠

或不願意根據該款就該郵包強制執行其補救，則法庭可在施加法院認為公正的關於訟費保證的條款

或其他條款的情況下，容許該其他人根據該款以該郵包的寄件人或收件人的名義提出法律程序。 

在本款中凡提述郵包的寄件人或收件人，即包括提述其遺產代理人。 

(4) 凡任何人憑藉第(3)款討回任何金錢或財產，而該等金錢或財產是若非有該款則本可由其他

人討回的，則該等如此討回的金錢或財產須以信託方式為該其他人持有。 

(5) 為施行本條，可訂立《郵政署規例》(第98章，附屬法律)，以訂明就本地掛號郵包而言須予

遵照的條件。 

(6) 在本條中─ 

“郵包”(postal packet) 除下文另有規定外，涵義與《郵政署條例》(第98章)中該詞的涵義相同； 

“《郵政署規例》”(Post Office Regulations) 的涵義與《郵政署條例》(第98章)中該詞的涵義相同； 

“本地郵包”(inland postal packet) 指在香港投寄以在香港派遞予郵包收件人的郵包； 

“寄件人”(sender) 就郵包而言，涵義與《郵政署規例》(第98章，附屬法例)給予該詞的涵義相同。 

(7) 在本條中凡提述郵包，須解釋為包括提述郵包的內載物件。 

[比照 1947 c. 44 s. 9 U.K.] 

條： 8 關於武裝部隊的條文 L.N. 362 of 1997 01/07/1997

(1) 在下述情況下，官方武裝部隊成員以該身分當值時作出或不作出任何事情，導致另一人死

亡或導致另一人身體受傷，則只要該宗死亡或身體受傷是因該另一人作為官方武裝部隊成員時經受

的任何事情所致，該成員或官方無須因該宗死亡或身體受傷而承擔侵權法律責任─ 

(a) 當該另一人經受該事情時，他正在以官方武裝部隊成員身分當值，或雖然不是以該身

分當值，卻身處於當其時為官方武裝部隊而使用的土地、處所、船舶、航空器或車輛

之上；並且 

(b) (i)	 如該另一人是聯合王國女皇陛下政府的官方武裝部隊成員，而就根據關於他所屬

部隊成員的傷殘或死亡的皇室委任狀*、樞密院頒令或女皇陛下命令有權獲發給利

益方面而言，退休金大臣#證明他經受該事情已被或會被視作歸因於其服務； 

(ii)	 如該另一人是香港的女皇陛下政府的官方武裝部隊成員，而就根據關於他所屬部

隊成員的傷殘或死亡的條例有權獲得恩恤金或退休金方面而言，總督會同行政局

證明他經受該事情已被或會被視作歸因於其服務： 

但如法庭信納該作為或不作為與該名官方武裝部隊成員以該身分執行其職務無關連，則本款並

不豁免他的侵權法律責任。 

(2) 在下述情況下，不得因官方武裝部隊成員所經受的任何事情引致死亡或身體受傷而針對官

方進行侵權法律程序─ 

第 300 章 - 官方法律程序條例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該成員所經受的事情是因前述土地、處所、船舶、航空器或車輛的性質或狀況而導

致，或為該部隊而使用的裝備或供應品的性質或狀況而導致；並且 

(b) (i) 	 如屬聯合王國女皇陛下政府的官方武裝部隊成員，而退休金大臣#有如第(1)款所述

予以證明； 

(ii) 如屬香港的女皇陛下政府的官方武裝部隊成員，而總督會同行政局有如第(1)款所

述予以證明； 

而且只要官方武裝部隊成員所經受並引致死亡或身體受傷的事情符合前述條件，則任何官方人員並

不因其作為或不作為而須就該宗死亡或身體受傷承擔侵權法律責任。 

(3) 政務司司長如信納以下事實─ (由1976年第226號法律公告修訂；由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

修訂) 

(a) 某人在任何特定情況下是或不是以香港的女皇陛下政府的官方武裝部隊成員身分當值

的；或 

(b) 某土地、處所、船舶、航空器、車輛、裝備或供應品在任何特定時間是或不是為該部

隊而使用的， 

則可發出證明書證明以上所述者為事實；為施行本條，證明書就其所證明事實而言屬不可推翻者。 

[比照 1947 c. 44 s. 10 U.K.] 

(4) 國防部或一名國務大臣如以證明書證明─ 

(a) 某人在任何特定情況下是或不是以聯合王國女皇陛下政府的官方武裝部隊成員身分當

值的；或 

(b) 某土地、處所、船舶、航空器、車輛、裝備或供應品在任何特定時間是或不是為該部

隊而使用的， 

則為施行本條，證明書就其所證明事實而言屬不可推翻者。 

(5) 為施行本條，除文意另有所指外，“官方武裝部隊成員”(member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Crown) 指香港的女皇陛下政府或聯合王國女皇陛下政府的官方武裝部隊的成員。 

(6) 本條不得當作為藉隱含或其他方法而賦予針對英皇聯合王國政府進行訴訟的權利。 

註： 

* “皇室委任狀”乃“Royal Warrant”之譯名。 

# “退休金大臣”乃“Minister of Pensions”之譯名。 

條： 9 就根據特權或法定權力作出的事情的保留條文  30/06/1997

(1) 本條例第II部並不終絕或削減假若本條例不曾通過時本可憑藉官方特權而行使的任何權力或

權限，或任何法規或成文法則賦予官方或總督的權力或權限，尤其是第II部並不終絕或削減官方(不

論戰爭時或和平時)為保衞領土，或為香港的女皇陛下政府或聯合王國女皇陛下政府的武裝部隊的訓

練或維持效率所可行使的權力或權限。 

(2) 凡在根據本條例進行的法律程序中，就行使官方特權時任何事情是妥為作出或妥為不作出

的問題而作裁定乃具關鍵性者，總督如信納該作為或不作為是達致第(1)款所述任何目的所需的，則

可發出證明書證明該作為或不作為是達致該目的所需的；而證明書在該等法律程序中就如此證明的

事宜而言屬不可推翻者。 

[比照 1947 c. 44 s. 11 U.K.] 

條： 10 最高法院民事法律程序  30/06/1997

第III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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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管轄權及程序 

除本條例的條文另有規定外，附表1所述由官方提出或針對官方提出的所有民事法律程序現予廢

除，而在最高法院的由官方提出或針對官方提出的所有民事法律程序須按照法院規則提起和進行。 

在本條中，“法院規則”(rules of court) 就在最高法院的針對官方提出而屬最高法院作為虜獲法

庭的司法管轄權範圍內的申索而言，指根據《1894年虜獲法庭法令》*(1894 c. 39 U.K.)第3條訂立的法

院規則。 

[比照 1947 c. 44 s. 13 U.K.] 

註： 

* “《1894年虜獲法庭法令》”乃“Prize Courts Act 1984”之譯名。 

條： 11 地方法院民事法律程序  30/06/1997

(1) 除本條例的條文以及任何限制地方法院司法管轄權的成文法則(不論是藉參照所提出的法律

程序的標的、在該等法律程序中所追討的款額或在其他方面而予以限制)另有規定外，由官方提出或

針對官方提出的民事法律程序可在地方法院提起。 

(2) 任何在地方法院的由官方提出或針對官方提出的法律程序須按照法院規則提起和進行。 

(由1962年第22號第49條修訂) 

條： 12 互爭權利訴訟  30/06/1997

官方可藉互爭權利訴訟的法律程序取得濟助，亦可被列為該等法律程序的一方，方式與子民可

藉互爭權利訴訟的法律程序取得濟助或被列為該等法律程序一方的方式相同；除本條例的條文另有

規定外，所有關於互爭權利訴訟的法律程序的法院規則須據此而具有效力。 

[比照 1947 c. 44 s. 16 U.K.] 

條： 13 法律程序的各方 L.N. 362 of 1997 01/07/1997

(1) 根據本條例的條文由官方提出或針對官方提出的民事法律程序，須由律政司司長提起或針

對律政司司長提起。 

(2) 按照本條例本部由律政司司長提起或針對律政司司長提起的法律程序，並不因擔任律政司

司長職位的人有所轉換而中止或受到影響。 

(由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修訂) 

[比照 1947 c. 44 s. 17 U.K.] 

條： 14 文件的送達 L.N. 362 of 1997 01/07/1997

為了由官方提出或針對官方提出的民事法律程序或與該等法律程序相關而須向官方送達的所有

文件，須向律政司司長送達。 

(由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修訂) 

[比照 1947 c. 44 s. 18 U.K.] 

第 300 章 - 官方法律程序條例 6



 

 

    
 

 

 

 

    
 

 

 

 

 

 

    
 

 

 

 

條： 15 法律程序的轉移及移交 L.N. 362 of 1997 01/07/1997

(1) 如在地方法院的針對官方提起的法律程序中，官方為此向最高法院作出申請，並向該法院

提交一份律政司司長的證明書，證明該法律程序可能涉及一項重要的法律問題，或可能對同一事宜

所產生的其他案件具決定性，或因其他理由而較適合在最高法院審訊，則法律程序須轉移至最高法

院。 (由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修訂) 

凡法律程序在如前述般提交證明書後轉移至最高法院，而審理該等法律程序的法庭覺得該項轉

移使提出該等法律程序的人增加開支，則該法庭就判給訟費而行使權力時，可對如此增加的開支加

以考慮。 

(2) 在不損害官方根據第(1)款所具權利的原則下，所有關於法律程序從地方法院轉移至或移交

最高法院、或從最高法院移交地方法院的法律規則或成文法則，均就針對官方提出的法律程序而言

適用： 

但沒有官方同意時，不得作出命令，將在最高法院的針對官方提出的法律程序移交地方法院。 

[比照 1947 c. 44 s. 20 U.K.] 

條： 16 濟助的性質  30/06/1997

(1) 除本條例的條文另有規定外，在由官方提出或針對官方提出的任何民事法律程序中，法院

有權作出其在子民與子民之間的法律程序中有權作出的所有命令，並有權按案件所需而給予適當的

濟助： 

但─ 

(a) 在針對官方提出的法律程序中，如所尋求的濟助，是在子民與子民之間的法律程序中

本會以強制令或特定履行令的方式批給的濟助，則法院不得批出強制令或作出特定履

行令，但可代之以作出一項屬宣布訴訟各方的權利的命令；及 

(b) 在針對官方提出收回土地或其他財產的法律程序中，法院不得作出收回土地或交付財

產的命令，但可代之以作出一項屬宣布原告人相對於官方有權享有該土地或財產或其

管有權的命令。 

(2) 在任何民事法律程序中，如針對官方人員授予強制令或作出任何命令的效力是給予任何本

不可在針對官方提出的法律程序中取得的濟助，則法院不得授予該強制令或作出該命令。 

[比照 1947 c. 44 s. 21 U.K.] 

條： 17 以官方作為一方的民事法律程序的訟費 L.N. 362 of 1997 01/07/1997

在以官方作為一方的任何民事法律程序或仲裁中，該等法律程序的訟費或附帶費用的判給方式

及原則，須與在子民與子民之間的案件中所採用者相同；法院或仲裁員據此有權作出一項須向官方

支付或由官方支付訟費的命令： 

但─ 

(a) 如因任何成文法則或其他理由而准許將律政司司長列為該等法律程序的一方，則法院

或仲裁員須顧及法律程序的性質及律政司司長以何身分和在何情況下出席，並可行使

其酌情決定權，命令法律程序的任何其他一方支付律政司司長的訟費而不論該等法律

程序的結果如何；及 (由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修訂) 

(b) 本條並不影響法院或仲裁員命令或任何成文法則規定從任何特定款項或財產中支付訟

費的權力，或任何成文法則明文解除官方任何部門或人員支付訟費的法律責任的權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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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18 上訴及擱置執行  30/06/1997

除本條例的條文另有規定外，所有關於上訴及擱置執行的成文法則及法院規則，在經過必需的

變通後，適用於由官方提出或針對官方提出的民事法律程序，一如其適用於子民與子民之間的法律

程序。 

[比照 1947 c. 44 s. 22 U.K.] 

條： 19 第III部的範圍 L.N. 362 of 1997 01/07/1997

(1) 除本條的條文另有規定外，本條例本部中凡提述由官方提出的民事法律程序，須解釋為只

提述下列法律程序─ 

(a) 為強制執行或證實任何權利或為取得任何濟助的法律程序，而該權利或濟助是假若本

條例不曾通過，則本可透過附表1第1段所述的任何法律程序而強制執行、證實或取得

的； 

(b) 為強制執行或證實任何權利或為取得任何濟助的法律程序，而該權利或濟助是假若本

條例不曾通過，則本可透過由政府部門或官方人員以該身分起訴的訴訟而強制執行、

證實或取得的； 

(c) 憑藉本條例官方有權提出的所有法律程序； 

而“由官方提出或針對官方提出的民事法律程序”(civil proceedings by or against the Crown) 一詞須據

此解釋。 

(2) 除本條的條文另有規定外，本條例本部中凡提述針對官方提出的民事法律程序，須解釋為

只提述下列法律程序─ 

(a) 為強制執行或證實任何權利或為取得任何濟助的法律程序，而該權利或濟助是假若本

條例不曾通過，則本可透過附表1第2段所述的任何法律程序而強制執行、證實或取得

的； 

(b) 為強制執行或證實任何權利或為取得任何濟助的法律程序，而該權利或濟助是假若本

條例不曾通過，則本可透過針對律政司司長、政府部門或作為官方人員的官方人員提

出的任何訴訟而強制執行、證實或取得的； (由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修訂) 

(c) 憑藉本條例任何人有權針對官方提出的所有法律程序； 

而“由官方提出或針對官方提出的民事法律程序”(civil proceedings by or against the Crown) 一詞須據

此解釋。 

(3) 儘管第(1)及(2)款已有規定，本條例本部的條文就下列法律程序而言不具效力─ 

(a) 由律政司司長基於其他人的促訟而提出的法律程序； 

(b) 由法定受託人提出或針對法定受託人提出的法律程序； 

(c) 由律政司司長或其他人根據《最高法院規則》(第4章，附屬法例)第120號命令第3及4條

規則提出的法律程序。 (由1988年第117號法律公告修訂；由1989年第282號法律公告修

訂；由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修訂) 

條： 20 債項、損害賠償及訟費的利息  30/06/1997

第IV部 

判決及執行 

(1) 任何關於支付子民與子民之間的法律程序的判定債項利息的法律的條文，均適用於欠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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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官方欠的判定債項。 

(2) 凡在最高法院中判給官方訟費或判定官方須支付訟費，則除法院另有命令外，須就該訟費

支付利息；任何如此須支付的利息，其利率與欠官方或官方欠的判定債項所須付的利息的利率相

同。 

(3) 任何授權任何紀錄法庭就損害賠償及債項判給利息的法律的條文，均適用於由官方提出或

針對官方提出的法律程序中作出的判決。 

(4) 本條就於本條例生效日期當日待決的以及於該日期後提起的法律程序而言均適用。 

[比照 1947 c. 44 s. 24 U.K.] 

條： 21 針對官方的命令的履行 L.N. 362 of 1997 01/07/1997

(1) 在由官方提出或針對官方提出的民事法律程序中，或在一如在英格蘭女皇陛下高等司法院

皇座法庭公訴部*進行的法律程序一樣的法律程序中，或在與以官方作為一方的仲裁相關時，如任何

法院作出任何命令(包括支付訟費命令)而該命令是針對官方、政府部門或作為官方人員的官方人員

而判任何人勝訴的，則法院的適當人員須在該人或其代表於命令作出日期起計二十一天屆滿後，或

如命令規定須支付訟費而訟費須予評定，則在訟費評定後(兩者以較後者為準)就此事提出申請時，

向該人發出一份按訂明格式的載有該命令詳情的證明書： 

但如法院作出指示，則須就命令付予申請人的任何訟費(如有的話)發出一份獨立的證明書。 

(2) 根據本條發出的任何證明書的文本，可由獲該命令判勝訴的人送達律政司司長。  (由1997年

第362號法律公告修訂) 

(3) 如該命令規定支付任何款項，作為損害賠償或其他付款，或規定須支付任何訟費，該證明

書須述明如此須付的款額；除下文另有規定外，庫務署署長須向有權收取該款額的人或其律師支付

證明書上所載欠該人的款額，及合法的到期應付的利息(如有的話)： (由1977年第16號法律公告修訂) 

但作出任何前述命令或處理就該等命令所提出的上訴的法院，可指示暫停支付全部任何如此須

付的款額或其任何部分，不論是否有上訴待決，又如證明書並未發出，則可命令在證明書上加入該

等指示。 

(4) 除前述規定外，不得自任何法院發出執行書、扣押書或屬此性質的法律程序文件，以強制

執行由官方支付前述任何款項或訟費；任何人不須因任何規定官方、政府部門或作為官方人員的官

方人員支付該等款項或訟費的命令而以個人身分承擔法律責任。 

(5) 本條就於本條例生效日期當日待決的以及於該日期後提起的法律程序而言均適用。 

[比照 1947 c. 44 s. 25 U.K.] 

註： 

* 	 “女皇陛下高等司法院皇座法庭公訴部”乃“the Crown side of the Queen's Bench Division 

of Her Majesty's High Court of Justice”之譯名。 

條： 22 由官方執行  30/06/1997

(1) 除本條例的條文另有規定外，在以官方作為一方的任何民事法律程序中，針對任何人所作

出判官方勝訴的命令，其執行方式與在子民與子民之間的訴訟中作出的命令的執行方式相同，而並

非以其他方式執行。 

(2) 本條並不影響緊接在本條例生效日期前可用以強制執行任何判官方勝訴的命令的程序，而

該命令是在由官方就追討罰款或罰金、或貨物的沒收或充公、或任何船舶或一艘船舶的份額的沒收

而提出的法律程序中作出的。 

[比照 1947 c. 44 s. 26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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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23 官方須付的款項的扣押  30/06/1997

(1) 凡官方須付任何款項予某人，而該人根據任何法院的任何命令有法律責任支付任何款項予

任何其他人，並且假若官方如此須付的款項是某子民須付的款項時則該其他人根據法院規則，有權

取得以該款項為所欠或累算欠的債項而予以扣押的命令，或取得委任暫時扣押人或接管人代表收取

該款項的命令，則除本條例的條文另有規定外以及在按照法院規則的情況下，最高法院可作出命

令，制止首述的人收取該款項，並指示向該其他人或暫時扣押人或接管人支付該款項： 

但不得就下列各項作出該命令─ 

(a) 須付予作為官方人員的官方人員的任何工資或薪金； 

(b) 受任何禁止或限制轉讓、作押記或扣押的成文法則規限的款項。 

(2) 第(1)款的條文，如關於地方法院司法管轄權範圍以內的各種形式的濟助，則就地方法院而

言具有效力，一如其就最高法院而言具有效力。 

[比照 1947 c. 44 s. 27 U.K.] 

條： 24 文件透露  30/06/1997

第V部 

雜項及補充條文 

(1) 在符合並按照法院規則的情況下─ 

(a) 在以官方作為一方的最高法院或地方法院的任何民事法律程序中，法院可規定官方透

露文件和交出文件以供查閱；及 

(b) 在前述的法律程序中，法院可規定官方回答質詢： 

但本條並不損害以披露文件或回答問題會危害公眾利益為理由而授權或規定不交出文件或不回

答問題的任何法律規則。 

法院根據(b)段賦予的權力而作出的任何命令，須指示有關質詢由官方人員中何人回答。 

(2) 在不損害第(1)款但書的原則下，任何為施行本條而訂立的規則須確保在總督認為披露某份

文件的存在會危害公眾利益時，該份文件的存在不會被披露。 

[比照 1947 c. 44 s. 28 U.K.] 

條： 25 豁除針對官方提出對物法律程序  30/06/1997

(1) 本條例並無授權就任何針對官方提出的申索進行對物法律程序，或授權扣留、扣押或出售

屬於女皇陛下或政府的船舶或航空器或屬於官方的貨物或其他財產，或就該等船舶、航空器、貨物

或其他財產而給予任何人留置權。 

(2) 凡在最高法院或地方法院提起就此等船舶、航空器、貨物或其他財產的對物法律程序，法

院在收到原告人要求根據本款作出命令的申請或官方要求撤銷有關法律程序的申請後，如信納原告

人如此提起法律程序是基於有合理理由相信有關船舶、航空器、貨物或其他財產並非屬於官方，則

可命令將該等法律程序視作猶如根據本條例的條文針對官方而妥為提起的或針對法院認為在有關情

況下應為被告人的人而妥為提起的對人法律程序一樣，而有關法律程序須據此繼續進行。 

任何該等命令可施加法院認為公正的條款(如有的話)而作出；法院如作出此等命令，可另作出

其認為合宜的相應命令。 

[比照 1947 c. 44 s. 29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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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26 訴訟的時效  30/06/1997

本條例並不損害官方倚賴關於針對公共權力機關提出法律程序的時效的法律的權利。 

[比照 1947 c. 44 s. 30 U.K.] 

條： 27 某些法定條文對官方的適用範圍  30/06/1997

(1) 本條例並不損害官方利用任何法規或成文法則的條文，即使在有關條文中並無提及官方亦

然；現宣布在任何針對官方提出的民事法律程序中，假若其為子民與子民之間的法律程序，即有任

何法規或成文法則的條文是被告人可在該等法律程序中完全或部分倚賴作為答辯或以其他方式倚賴

的，則除有相反的明文規定外，官方可如此倚賴該等條文。 

(2) 《最高法院規則》(第4章，附屬法例)第44A號命令第1條規則(授權法院在某些情況下命令即

將離開法院司法管轄範圍的被告人提交保證)在經過必需的變通後，適用於由官方在最高法院提出的

民事法律程序。 

條： 28 皇位的繼承並不使法律程序中止  30/06/1997

由官方提出或針對官方提出的申索，或為強制執行此等申索的法律程序，並不因皇位的繼承而

中止或受影響。 

[比照 1947 c. 44 s. 32 U.K.] 

條： 29 廢去某些令狀  30/06/1997

本條例生效日期後不得發出收回債款扣押令狀或去世債務人財產官方扣押令狀。 

[比照 1947 c. 44 s. 33 U.K.] 


條： 30 法院規則 L.N. 362 of 1997 01/07/1997

(1) 任何訂立法院規則的權力包括為實施本條例的條文而訂立規則的權力，而此等規則可載有

就由官方提出或針對官方提出的法律程序而言具有效力的條文，以取代任何適用於子民與子民之間

的法律程序的規則或對該等規則作出增補。 

(2) 法院規則須就以下事宜訂立條文─ 

(a) 如屬官方針對並非居於香港的人(不論該人是否英聯邦子民)提出法律程序的情況，就送

達法律程序文件或通知書作出規定； (由1982年第80號第2條修訂) 

(b) 確保按照本條例的條文針對官方提出民事法律程序的原告人，在官方須就有關法律程

序採取任何步驟前，向官方提供官方合理要求的資料，而該資料是關於指稱官方法律

責任已產生的情況以及有關政府部門與人員的； 

(c) 如屬針對官方提出法律程序的情況，規定原告人除非向法院提出申請(而官方已就該項

申請獲通知)後取得法院的許可，否則不得以官方沒有應訴或欠缺狀書而登錄一項判官

方敗訴的判決； 

(d) 將針對官方提出的法律程序豁除於任何規定無須審訊而可取得簡易判決的法院規則的

適用範圍之外，並使任何此等法律程序在適當情況下列入為短訟案(進行抗辯須根據前

述法院規則取得許可者)而設的特別訴訟表中； 

(e) 授權官方無須法院許可而可在任何為強制執行任何權利而提出的法律程序中交付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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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而有關權利在假若本條例不曾通過時本可透過英式告發的法律程序而強制執行

的，然而，官方在未得法院許可時無權作第三次或其後的交付質詢書； 

(f) 賦權在由官方提出或針對官方提出的法律程序中用委託方式錄取證據； 

(g) 規定─ 

(i)	 在官方為追討稅項、稅款或罰金而提出的法律程序中，任何人無權利用任何抵銷

或反申索，或在由官方提出的其他法律程序中，任何人無權利用從有關退還稅款

或罰金的權利或申索中產生的任何抵銷或反申索； 

(ii)	 官方在以律政司司長的名義被起訴時，未得法院許可，無權利用任何抵銷或反申

索。 (由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修訂) 

(3) 法院規則可作出規定，規管任何根據與稅收有關的成文法則向最高法院提出的上訴，不論

上訴是藉案件呈述或其他方式提出；而任何根據本款訂立的規則可廢除緊接本條例生效日期前有效

並規管此等上訴的成文法則或規則，並可就由該等如此有效的成文法則或規則所規定的其他事宜作

出規定。 

[比照 1947 c. 44 s. 35 U.K.] 

條： 31 待決法律程序  30/06/1997

除另有明文規定外，本條例的條文並不影響在本條例生效日期前已由官方提出或針對官方提出

的法律程序；而就本條而言，如在本條例生效日期前已將一份有關事宜的申索陳述書送交存檔，並

將其蓋印文本送達律政司，則須當作已針對官方提起法律程序。 

[比照 1947 c. 44 s. 36 U.K.] 

條： 32 財務條文  30/06/1997

(1) 因本條例的通過而令官方根據香港的女皇陛下政府的權利而招致或令他人代其招致的任何

開支，須由立法局撥出的款項支付。 

(2) 因本條例的通過以致須付給官方的任何款項，須向庫務署繳付。 

[比照 1947 c. 44 s. 37 U.K.] 

條： 33 不再有效的法規  30/06/1997

本條例附表2所列的法規按該附表第3欄所指明的範圍不再在香港有效。 

[比照 1947 c. 44 s. 39 U.K.] 


條： 34 保留條文 L.N. 362 of 1997 01/07/1997

(1) 本條例並不適用於由女皇陛下以私人身分提出或針對私人身分的女皇陛下提出的法律程

序，亦無授權針對私人身分的女皇陛下提出侵權法律程序。 

(2) 除本條例另有明文規定外，本條例─ 

(a) 並不影響關於虜獲品營救的法律，亦不適用於任何屬於虜獲法庭司法管轄權範圍內的

訟案或事宜的法律程序或任何刑事法律程序；亦 

(b) 並無授權就任何指稱官方須負的並非由英皇香港政府引起的法律責任而根據或按照本

條例的條文針對官方提出法律程序，亦不影響前述就指稱官方須負的法律責任而針對

官方提出的法律程序；亦 

(c) 並無授權就官方的人員或代理人的作為、疏忽或失責而根據或按照本條例的條文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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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提出法律程序，除非─ 

(i)	 該人員已由官方直接或間接委任，並在關鍵時間就其官方人員職務而完全由香港

的收入或經總督為施行本段而核證的其他款項獲得付款，或在關鍵時間擔任某職

位，而總督已就該職位核證擔任該職位者通常會如此獲得付款； 

(ii) 	 該代理人在關鍵時間是為政府行事或代表政府行事；亦 

(d) 並不影響官方並非根據香港的女皇陛下政府的權利而提出的任何法律程序；亦 

(e) 並不使官方就其所僱用的獨立承辦商的作為或不作為而承擔大於官方假若為私人時所

須就該等作為或不作為而承擔的法律責任；亦 

(f) 並不影響關於官方受任何法規或成文法則約束的程序的任何證據規則或任何推定；亦 

(g) 並不影響官方要求會審的權利，亦不影響官方控制或以其他方式介入對其權利、財產

或利益有影響的法律程序的權利；亦 

(h) 並不影響律政司司長、任何政府部門或作為官方人員的官方人員根據或按照任何其他

成文法則的條文提起法律程序的權利； (由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修訂) 

而在不損害以上條文的一般效力的原則下，就官方而言，除非是作為香港的女皇陛下政府，否則本

條例第IV部並不適用。 

(3) 政務司司長的證明書如─ (由1976年第226號法律公告修訂；由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修

訂) 

(a) 證明任何指稱官方須負的法律責任並非就香港的女皇陛下政府而產生； 

(b) 證明任何由官方提出的法律程序並非根據香港的女皇陛下政府的權利而提出， 

則為施行本條例，就如此證明的事宜而言屬不可推翻者。 

(4) 凡任何財產憑藉任何獨立於官方的作為或意圖而實施的法律規定而歸屬官方，不得純粹因

財產如此歸屬官方而致根據本條例官方須承擔任何侵權法律責任；但本款的條文並不影響官方根據

本條例就官方或代表官方行事的人在事實上取得管有或控制或佔用有關財產後的任何期間而須負的

法律責任。 

(5) 本條例的運作並不限制法院在某些案件中批出履行義務令作為濟助的酌情決定權，但該等

案件須為在本條例生效日期前法院本可批給此等濟助者，即使因本條例的條文而有其他和進一步的

補救亦然。 

[比照 1947 c. 44 s. 40 U.K.] 

附表： 1 本條例廢去的法律程序  30/06/1997

[第10條] 

1. 	 (1) 拉丁式告發及英式告發。 

(2) 提訊到庭答辯令狀、傳召到庭答辯令狀及評價令狀。 

(3) 告知令狀。 

(4) 就收回債款扣押令狀或去世債務人財產官方扣押令狀的爭論點的裁決而提出的法律程序。 

2. (1) 根據《1864年海軍虜獲法令》*(1864 c.25 U.K.)第52條以權益呈請方式提出的法律程

序。 

(2) 以權利聲明方式針對女皇陛下提出的法律程序。 

註： 

* “《1864年海軍虜獲法令》”乃“Naval Prize Act 1864”之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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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不再在香港有效的法規  30/06/1997

[第33條] 

會期及章次 名稱或簡稱 廢除範圍 

1297 c. 18 U.K. 《國王租戶乃債務人》** 法令全部廢除 

1785 c. 35 U.K. 《1785年皇室債務人法令》# 法令全部廢除 

1817 c. 117 U.K. 《1817年寬待債務人法令》+ 法令全部廢除 

1842 c. 86 U.K 《1842年理財法院法令》@ 第9條 

註： 

** “《國王租戶乃債務人》”乃“The King's Tenant his Debtor”之譯名。 

# “《1785年皇室債務人法令》”乃“The Crown Debtors Act 1785”之譯名。 

+ “《1817年寬待債務人法令》”乃“The Extents in Aid Act 1817”之譯名。 

@ “《1842年理財法院法令》”乃“The Exchequer Court Act 1842”之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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